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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 本手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印制。

二、各用人单位应携带本手册及相关资料，按规定时间报送资料以备审查。对逾期不参加书面审查的单位，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三、本手册反映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情况，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证据材料。用人单位应如实填写，对于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伪造、变造有关帐册材料的，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四、本手册由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各参检单位可在攀枝花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网址：http://rsj.panzhihua.gov.cn/）查询、下载《2023年度劳动保障监察书面审查手册》。咨询电话：3339619。
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 话
	

	劳资/人事负责人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社保登记证号
	

	营业执照号
	

	基本账户开户行
	

	基本账户账号
	

	组织机构代码
	

	主管部门名称
	

	下属单位数量
	

	目前经营状况
	

	备注
	


职工基本情况

                                                 单位：人、万元

	2023年初全部职工人数
	2023年末全部职工人数

	
	

	职工构成情况
	职工构成情况

	男职工

人数
	女职工

人数
	未成年工

人数
	农民工

人数
	男职工

人数
	女职工

人数
	未成年工

人数
	农民工

人数

	
	
	
	
	
	
	
	

	2023年新招用人数
	
	使用劳务派遣人数
	

	与本单位有劳动关系不在岗职工人数
	
	港、澳、台及外国人就业人员人数
	

	使用在校实习生人数
	
	招用16周岁以下职工人数
	

	使用离退休返聘人数
	
	总部派驻人数
	

	非全日制用工人数
	
	使用与其他单位有劳动关系人数
	

	收取集资押金总金额
	
	收取押金的人数
	

	经济性裁减人员
	裁减人数
	

	
	是否按规定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裁员方案是否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告
	

	备注
	


劳动合同管理及内部劳动保障

规章制度制定情况

                                                                 单位：人

	2023年应签订

劳动合同人数
	
	2023年实际签订

劳动合同人数
	

	2023年新招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人数
	
	劳动合同必备

条款是否完备
	

	
	
	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本人一份
	

	2023年终止

劳动合同人数
	
	2023年解除

劳动合同人数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是否出具证明
	
	是否建立了内容完善的《职工花名册》
	

	是否订立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订立后是否报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单位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是否经职代会或全体职工讨论平等协商确定
	
	是否进行公示

或告知劳动者
	

	备注
	


劳务派遣用工情况

单位：人、个、%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
	

	劳务派遣单位地址
	

	劳务派遣单位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是否与劳务派遣单位

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员工是否签订有劳动合同
	

	劳务派遣人员数量
	
	占用工总量的比例
	

	临时性工作岗位数量
	
	临时性工作

岗位人员数
	

	辅助性工作岗位数量
	
	辅助性工作

岗位人员数
	

	替代性工作岗位数量
	
	替代性工作

岗位人员数
	

	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劳动者是否实现同工同酬
	

	备  注
	


职工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情况

单位：人、日、时、月

	实行标准工时制度

	在岗

人数
	每天

工作

小时数
	每周

工作

小时数
	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
	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

	
	
	
	人数 

（人次）
	累计延长

工时数
	人数

（人次）
	累计延长

工时数

	
	
	
	
	
	
	

	休息、休假日加班

	休息日
	休假日

	人次
	累计工时
	人次
	累计工时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人数
	审批时间及文号
	延长工时

	
	
	人次
	工时数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人数
	审批时间及文号

	
	

	是否执行带薪年休假规定
	
	符合年休假条件人数
	
	实际休假人数
	

	备注
	


工资支付情况

单位：人、万元、%

	应发工资总额
	实发工资总额
	2023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工资、薪酬收入

	2023年
	2023年
	
	比上年增长（%）
	合计
	审批机关
	是否向

全体职工公示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人数
	金额
	人数
	起止时间
	月人均

金额

	
	
	
	
	

	工资分配(支付)制度是否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是否制定年度工资指导线方案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工资分配方案等重大事项是否经企业工会和职代会通过并向全体职工公示
	是否进行了工资集体协商

	
	
	
	

	是否编制

工资支付表
	
	支付工资时职工是否本人签字
	
	工资支付表

保存时间
	

	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休息日加班工资
	节假日加班工资

	应支付

金额
	实际支付

金额
	应支付

金额
	实际支付

金额
	应支付

金额
	实际支付金额

	
	
	
	
	
	

	拖欠工资

	人数
	月数
	金额
	其中：农民工

	
	
	
	人数
	月数
	金额

	
	
	
	
	
	

	备注
	


职业培训及落实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情况

                                                    单位：人、个
	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技术工种（职业）个数
	

	从事技术工种（职业）的职工人数
	

	从事技术工种（职业）的职工持证情况
	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持相应工种职业资格

证书就业的职工人数
	
	未持相应工种职业资格

证书就业的职工人数
	

	是否按照规定

组织开展职工培训
	
	职工教育经费

是否专款专用
	

	备注
	


女职工及未成年工特殊保护情况

                                                       单位：人
	休产假

女职工人数
	
	是否按规定

发放生育津贴
	
	女职工生育是否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
	

	是否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
	

	是否安排女职工经期从事高处（三、四级）、低温（二至四级）、冷水（二至四级）作业和国家规定的体力劳动强度三、四级的劳动
	

	是否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其他活动
	

	是否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从事夜班劳动或延长劳动时间
	

	是否安排怀孕七个月以上女职工从事夜班劳动或延长劳动时间
	

	未成年工人数
	
	是否按要求进行定期身体健康体检
	

	女职工、未成年工是否有从事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忌劳动
	

	备注
	


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
单位：人、万元、%
	2023年末职工人数
	
	2023年职工工资总额
	

	2023年工资超过

社平工资三倍的人数
	
	2023年工资超过社平

工资三倍的工资额
	

	2023年工资低于

社平工资60%的人数
	
	2023年工资低于社平

工资60%的工资额
	

	2023年社平工资
	
	缴纳的险种及比例
	

	备注
	


                        单位：人、万元

	
	2023年应参保人数
	2023年参保人数
	2023年缴费

人数
	2023年全年缴费基数
	2023年应缴金额
	2023年已缴金额
	历年累计欠缴金额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是否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是否落实个人帐户对帐制度
	

	备注
	


用人单位自查及主管部门审查情况

	用

人

单

位

自

查

情

况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审查

意见
	                  　　　　　　　　　 

审查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违法违规情况

	文书号
	
	整改期限
	

	责令整改情况
	    监察员(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处罚情况
	监察员(签名)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整改结果

	整改项目
	

	整改结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结果
	监察员（签名）                        单位（章）

                               年     月    日


	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意见书

	单位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项  目
	   指   标
	是
	否

	一
	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监察执法方面
	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对本单位及组织下属单位做好自查自纠；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时间安排，按时参加劳动保障监察书面审查
	　
　
	　
　

	
	
	及时签收劳动保障执法检查有关法律文书
	　
	　

	
	
	如实填写《2023年度劳动保障监察书面审查手册》
	　
	　

	
	
	按照要求准时提供相关资料
	　
	　

	
	
	配合监察员做实笔录并签字认可
	　
	　

	二


	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方面
	认真制定单位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
	　
	　

	
	
	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情况
	　
	　

	
	
	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未使用童工
	　
	　

	
	
	严格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
	　
	　

	
	
	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
	　
	　

	
	
	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是否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是否少缴社会保险费
	　
	　

	
	
	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情况
	　
	　

	三
	整改

方面
	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的要求及时进行整改
	　
	　

	
	
	及时将有关整改证明材料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四
	存在

问题
	

	五
	诚信等级意见
	　

	
	
	

	
	
	

	监察员签名：
被检单位被委托人签名：                    联系电话：

	注：本表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相应栏目内选择“√”。应在存在问题的项目中，详细写明违法事实，也可单独附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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